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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根据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开办新专业的软硬件建设 

教育部/教育厅下发新专业申报通知后，教务处组织学院填写申请表、培养计划、

调查论证报告、教师基本情况、办学条件落实情况等材料交教务处 

教务处初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 

学校领导审批签发，教务处起草上报文 

报教育厅/教育部审批或备案 

教育部发文公布新增专业 

招生、办学 

按上级通知进行检查 


